
華興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

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學生招生簡章 
 

一、招生對象：高中一年級。 

二、招生名額：高一共 4 名。（可不足額錄取） 

三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~115 年 1 月 27 日(二)上午 8:00 止。 

四、報名地點：本校美齡樓二樓教務處。 

五、報名繳交資料： 

(一)高一上學期成績單(若學期成績單學校尚未發放，請檢附第一次、第二次段考

成績單)、高一上學期之獎懲紀錄明細及出缺勤明細，正本驗畢歸還。 

(二)報名費 500 元。 

(三)學生 2 吋照片 2 張。 

六、報名資格：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一年級在學學生。 

七、考試資訊： 

  (一)考試日期：115 年 1 月 27 日(二)。 

    (二)考試地點：本校美齡樓二樓資源教室。 

    (三)考試時間、科目、範圍/版本/配分方式： 

節

次 
時間 科目 範圍/版本/配分方式 

1 08:15~09:15 國文  範圍：高一上學期課程內容。 

 版本：國文:龍騰；英文:龍騰；數學:南一。 

 國文、英文、數學每科滿分 100 分（包含選擇題

及非選題）；面試滿分 100 分。 

2 09:15~10:05 英文 

3 10:15~11:05 數學 

4 11:10~12:00 面試 

    (四)成績計算方式：筆試(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三科平均)佔 70%、面試佔 30%。 

八、放榜：115 年 1 月 28 日(三)下午 2:00 校網公告。 

九、報到：115 年 1 月 29 日(四)上午 9:00~10:00 於本校美齡樓二樓教務處報到。 

十、查詢電話：0228316834 轉分機 213 教務處註冊組。 

十一、本校各項收費標準依教育局「臺北市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

辦費收費標準」辦理：學雜費 5 萬 6,427 元。（下表為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代收代

辦費明細表供參考） 

年級/組別 

代    收   代   辦   費 

家長會費 團體保險費 電腦使用費 
書籍簿本與教學

材料費 

冷氣使用及

維護費 

高一 120 233 620 5388 1000    

十二、「依據『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』第 3 點規定，學生重讀、

轉學或復學後，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，申請補助。」 

十三、本招生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之處，得由本校轉學甄選委員會議決之。 



華興學校財團法人臺北市私立華興高級中等學校 

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學生招生簡章 
 

一、招生對象：高中二年級。 

二、招生名額：高二理工生醫班群共 2 名。（可不足額錄取） 

三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~115 年 1 月 27 日(二)上午 8:00 止。 

四、報名地點：本校美齡樓二樓教務處。 

五、報名繳交資料： 

(一) 高一學年成績單、高二上學期成績單(若學期成績單學校尚未發放，請檢附

第一次、第二次段考成績單)、高一及高二上學期之獎懲紀錄明細及出缺勤明細，

正本驗畢歸還。 

(二)報名費 500 元。 

(三)學生 2 吋照片 2 張。 

六、報名資格：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在學學生。 

七、考試資訊： 

  (一)考試日期：115 年 1 月 27 日(二)。 

    (二)考試地點：本校美齡樓二樓資源教室。 

    (三)考試時間、科目、範圍/版本/配分方式： 

節

次 
時間 科目 範圍/版本/配分方式 

1 08:15~09:15 國文  範圍：高二上學期課程內容。 

 版本：國文:龍騰；英文:龍騰；數學 A:南一。 

 國文、英文、數學每科滿分 100 分（包含選擇題

及非選題）；面試滿分 100 分。 

2 09:15~10:05 英文 

3 10:15~11:05 數學 A 

4 11:10~12:00 面試 

    (四)成績計算方式：筆試(國文、英文、數學三科平均)佔 70%、面試佔 30%。 

八、放榜：115 年 1 月 28 日(三)下午 2:00 校網公告。 

九、報到：115 年 1 月 29 日(四)上午 9:00~10:00 於本校美齡樓二樓教務處報到。 

十、查詢電話：0228316834 轉分機 213 教務處註冊組。 

十一、本校各項收費標準依教育局「臺北市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雜費暨各項代收代

辦費收費標準」辦理：學雜費 5 萬 6,427 元。（下表為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代收代

辦費明細表供參考） 

年級/組別 

代    收   代   辦   費 

家長會費 團體保險費 電腦使用費 
書籍簿本與教學

材料費 

冷氣使用及

維護費 

高二理組 120 233 620 5405 1000    

十二、「依據『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點』第 3 點規定，學生重讀、

轉學或復學後，得就扣除原學期學費補助額度後之差額，申請補助。」 

十三、本招生簡章如有未盡事宜之處，得由本校轉學甄選委員會議決之。 

 


